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ҹ摘要Һ 

著作權法係為平衡著作人利益及社會公共利益而設，而公共利益乃著作

利用人權益的合概念，雖然在著作權法的條文規範中，有許多地方可看出

立法者細心維護利用人權益的痕跡，但是由於著作權法的規範方式是先劃出

著作人之著作權，再以權利限制ȃ抗辯或例外的方式保留利用人權益，因此

使得利用人權益較容易在政策決定過程中被忽視或犧牲，如此的ี展趨勢隨

著數位科技的進步與著作權保護範圍逐漸擴張而益趨明顯Ȅ因此，明確界定

利用人及利用行為在著作權制度中的應有位置，實有其必要性Ȅ 

本文首先觀察利用行為與著作權法立法目的之關聯，再點出利用行為於

具體規範中之重要性，接著分析著作利用人之類型與利用行為之社會價值，

該等價值雖然隱晦，但卻與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ี展之立法目的密切相

關Ȅ本文並以防盜拷措施與合理使用規範之立法及司法實務，具體說明考量

利用人權益與否對於著作權政策思維與實踐之實際影響Ȅ本文之目的，並不

在於建立一套完整的利用人理論，而是希望藉由議題的聚焦，喚起著作權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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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及實務界對於利用人的重視，並確保其在著作權制度中的主體性，以協

助建構一個平衡而健全的著作權政策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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